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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重大诉讼（仲裁）进展的临时受托报告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

发行2017年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债券简称“17川投01”，债券代码

143069）和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

（第一期）（债券简称“18川投01”，债券代码143098）的受托管理人，

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

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18

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两期

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下述重大事项予以报告： 

一、诉讼（仲裁）基本情况及进展 

（一）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、邓

亲华和邓翔合同纠纷 

2017 年，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投能源公

司”）与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亲华科技公司”）、德阳

中德阿维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维斯公司”）签署《股

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议》。川投能源公司与亲华科技公司、成都中德

西拉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拉子环保公司”）签署《股



权转让暨增资扩股协议》，各持股 9.375%。 

在 2017 年 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，未经阿维斯公司和西拉子

环保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批，邓亲华和邓翔设法私自将阿维斯公司

和西拉子环保公司账上资本金挪用。 

为此川投能源公司向法院起诉，经一审和二审法院审判，最终判

决：一、亲华科技公司向川投能源公司支付 3亿元投资款及相应利息；

二、邓亲华、邓翔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亲华科技公司的付款义务承

担连带清偿责任；三、川投能源公司收到亲华科技公司与邓亲华、邓

翔支付的款项后，应立即配合亲华科技公司办理等值的西拉子环保公

司、阿维斯公司股权（按照投资时的价值计算）的变更登记手续。 

（二）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中德西拉子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合同纠纷 

2017 年 6 月，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投能

源公司”）与成都中德西拉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拉子

环保公司”）、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亲华科技公司”）

签订案涉协议，西拉子环保公司原有股东拟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进行

转让，西拉子环保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，引入川投能源公司成为西拉

子环保公司战略股东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。川投能源公司出资占股

9.375%。 

其后未经西拉子环保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批，在邓亲华、邓翔

的授意下，叶鹏私自挪用公司款项。 

川投能源公司向法院起诉，请求：1．判令撤销川投能源公司与

西拉子环保公司、亲华科技公司签订的《股权转让暨增资扩投协议》；



2．判令西拉子环保公司、亲华科技公司退还川投能源公司已支付的

1.5 亿款项和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等。 

经一审和二审法院审判，最终判决：驳回川投能源公司的全部诉

讼请求。 

（三）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诉德阳中德阿维斯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、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

2017 年 6 月，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投能

源公司”）与德阳中德阿维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维斯

公司”）、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亲华科技公司”）签订

《股权转让暨增资扩投协议》。川投能源公司出资占股 9.375%。 

其后未经阿维斯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批，在邓亲华、邓翔的授

意下，叶鹏私自挪用公司款项。 

川投能源公司向法院起诉，请求：1．判令撤销川投能源公司与

阿维斯公司、亲华科技公司签订的《股权转让暨增资扩投协议》；2．判

令阿维斯公司、亲华科技公司退还川投能源公司已支付的 1.5 亿款项

和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等。 

经一审和二审法院审判，最终判决：驳回川投能源公司的全部诉

讼请求。 

（四）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蒋宗文借款合同纠纷 

2019 年 5 月 20 日，蒋宗文（借款人）与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

公司（出借人）签订《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为 140710000 元，借款

期限为 365 天，借款人将所持股票进行质押，双方签订《质押合同》。

《借款合同》与《质押合同》签订后，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向



约定银行账户划转 140710000 元。2020 年 4 月 2 日，因蒋宗文存在

一定的债务问题且此前已质押股票价值低于借款，川投信息产业集团

有限公司向蒋宗文出具《关于提前还款和补充质押的函》，要求蒋宗

文提前还款或补充质押，而截至起诉日蒋宗文未提前还款，也未补充

质押。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讼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，请求

判令：1、解除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蒋宗文签订的《借款合

同》及其补充协议；2、蒋宗文返还出借的本金 140710000 元并支付

利息 5485106.88 元；3、拍卖蒋宗文质押给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

司的股票，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拍卖该质押股票所得价款在

被告应予偿还的借款本息、承担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评估费、保全担

保费等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利；4、蒋宗文承担川投信息产业集

团有限公司律师费、保全担保费；5、蒋宗文承担本案诉讼费。 

蒋宗文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。经成都市中级

人民法院裁定：驳回蒋宗文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；案件受理费由

蒋宗文负担。 

蒋宗文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川 01 民初 3144

号民事裁定，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

定，将本案移送至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。2020 年 12 月 7 日，

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管辖权异议

已处理完毕，目前本案仍在一审中。 

（五）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诉高军借款合同纠纷 

2019 年 5 月 20 日，高军（借款人）与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



司（出借人）签订《借款合同》及其补充协议，借款金额为 72880000

元，借款期限为 365 天，借款人将所持股票进行质押，双方签订《股

票质押合同》。2019 年 6 月 3 日和 2019 年 6 月 5 日川投信息产业集

团有限公司合计向高军转款 72880000 元。2020 年 4 月 13 日，因质

押股票价值低于借款，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向高军出具《关于

提前还款和补充质押的函》，要求高军偿还借款本息或补充质押物以

提供相应担保。借款人高军未偿还借款本息。 

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

求：1、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的《借款合同》及其补充协议；2、判令

被告返还原告出借的本金及至原告起诉日止利息；3、判令拍卖被告

质押给原告的股票，原告就拍卖该质押股票所得价款在被告应予偿还

的借款本息、承担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评估费、保全担保费等的范围

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利；4、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；5、判令被告承

担原告的保全担保费；6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。 

2021 年 1 月 29 日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川 01

民初 3145 号判决：一、被告高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川投

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归还本金 72880000 元及利息、逾期利息；二、

被告高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

支付律师费和财产保全费；三、如被告高军未履行本判决第一项、第

二项确定的债务，则原告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对高军登记于中

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质押财产拍卖所得款享有优先受偿权；四、

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。 



2021 年 2 月 4 日，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四川省高级人

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：1、请求判决撤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0）

川 01 民初 3145 号判决书第三、四项；2、请求判令拍卖被上诉人质

押给上诉人的股票，上诉人就拍卖该质押股票所得价款在被上诉人应

予偿还的借款本息、承担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评估费等的范围内享有

优先受偿的权利；3、本案一、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承担。目前该案

件在二审中。 

二、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

根据发行人公告，上述诉讼对发行人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

影响。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“17 川投 01”和“18 川投 01”的受

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

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两期债券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出具本临时

受托管理事务报告，就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

并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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